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在香港以外司法權區派發本公告或會受到法律限制。持有本公告的人士須自行瞭解並遵守任何該等限制。不遵守
任何該等限制或會違反任何有關司法權區的證券法例。

本公告或其任何副本概不得在美國，或在刊發或派發本公告屬違法的任何其他司法權區內刊發或派發。境外優先
股及境外優先股轉股時可發行的H股並未且將不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份或
其他司法權區之證券法律登記，並且除非獲豁免遵守美國證券法及任何適用州份或地方證券法之登記規定或有關
交易不受限於美國證券法及任何適用州份或地方證券法之登記規定，境外優先股亦不會於美國境內要約發售或出
售。本公司無意將本公告所述之任何證券之任何部份於美國登記或於美國進行證券公開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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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0,000美元4.40%股息率的非累積永續境外優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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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擬發行的境外優先股，經中國銀行保險監
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保監會」）核准、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核准
以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備案登記，本公司已於2021年10月27日就發行1,700,000,000
美元4.40%股息率的非累積永續境外優先股（「境外優先股」）與聯席牽頭經辦人簽訂了認
購協議（「認購協議」）。境外優先股每股票面金額為人民幣100元，以全額繳納資本的形
式發行，每股境外優先股的發行價格為20美元。境外優先股將按記名形式發行，最小發
行和轉讓金額為200,000美元（或10,000股境外優先股），超過部份為1,000美元（或50股
境外優先股）的整數倍。有關認購協議及境外優先股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2021年10月28日的公告。

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提交申請，以獲得境外優先股的
上市以及交易許可，且該等許可預計將於2021年11月4日生效。境外優先股僅發售給專
業投資者，並僅適合專業投資者。投資者除非為專業投資者並了解潛在風險，否則不應
通過一級或二級市場購買境外優先股。境外優先股屬於複雜的高風險金融工具，因此並
不是對所有投資者而言均適合或恰當的投資。在某些司法權區，監管機構已經就向零售
投資者發售或出售諸如境外優先股之類的證券通過或公佈了相關法律、法規或指引。發
售通函或任何其他發售文件的派發以及境外優先股的發售、銷售及交付於部份司法權區
受到法律上的限制，包括但不限於美國、中國、香港、日本、新加坡、歐洲經濟區和英
國。境外優先股與境外優先股轉股時可發行的H股未曾且不會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因
此，境外優先股與境外優先股轉股時可發行的H股不得在美國境內發售或出售，但已經
取得相關豁免或不適用美國證券法登記要求的交易除外。境外優先股將根據美國證券法
下的S規例在美國境外發售。本公司無意並不得向歐洲經濟區或英國的任何零售投資者
發售、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境外優先股。

境外優先股的發行已於2021年11月3日完成。境外優先股預期將於2021年11月4日於香
港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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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擬發行的境外優先股的總股數為85,000,000股。按照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佈的2021
年11月3日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境外優先股發行所募集資金的總額約為人民幣108.9
億元。依據相關監管部門的批准，境外優先股發行所募集的資金在扣除佣金和發行費用
後，將用於補充本公司其他一級資本。

承董事會命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張子艾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1年11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子艾先生及張衛東先生；非執行董事
何傑平先生、徐瓏先生、王紹雙先生、張玉香女士、張國清先生及劉沖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朱武祥先生、孫寶文先生、陸正飛先生及林志權先生。


